
武汉商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部分要约收购 

武汉武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份之第二次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12］801号）《关于核准武汉商联（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公告武汉武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要约收购报告书

的批复》，武汉商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于2012年6月20日公告了《武汉武商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要约收购报告书》，并约定自2012年6月21日起向鄂武商A除收

购人以外的全体流通股股东（不含武汉开发投资有限公司、武汉汉通投资有限公

司）发出部分要约，收购其所持有的流通股份。本次要约收购具体内容如下： 

 

一、要约收购基本情况 

股份类别 要约价格 要约收购数量 占总股本的比例 

流通股 21.21元/股 25,362,448股 5.00% 

 

二、要约收购目的 

收购人此次要约收购的原因是为进一步增强对公司的影响力，更好地促进公

司发展，并看好公司未来的增长潜力。本次要约收购不以终止鄂武商A的上市地

位为目的。 

 

三、要约收购期限 

本次要约收购起始时间为2012年6月21日（含当日），截止时间为2012年7

月20日（含当日），共计30个自然日。其中，在要约收购期限届满前3个交易日

内（即2012年7月18日、19日、20日），预受股东不得撤回其对要约的接受。（具

体约定详见2012年6月20日刊登的《武汉武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本次部分要

约收购的特别提示公告》、《武汉武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要约收购报告书》） 

 

四、操作流程 



1、流通股股东应在要约收购有效期的每个交易日的交易时间内通过其股份

托管的证券公司营业部办理要约收购中相关股份预受、撤回预受要约事宜（在要

约收购期限届满前3个交易日内（即2012年7月18日、19日、20日），预受股东不

得撤回其对要约的接受，投资者可以就未预受要约股份继续办理预受要约。），

证券公司营业部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办理有关申报手续。 

2、流通股股东申报过程中须关注下列要素内容 

证券名称 证券代码 收购编码 申报类型 要约收购价格 

鄂武商A 000501 990030  预受要约注 21.21元/股 

注：撤回预受要约的申报类型为撤回预受要约，股东可以选择对预受要约的

股份全部或者部分的撤回预受要约。 

3、股东可以选择以其持有的流通股全部或者部分的预受要约，收购期满，

收购人根据全部有效预受要约数量，确定同等收购比例进而确定对每一投资者有

效预受要约股份的具体数量。 

（具体操作流程详见2012年6月21日公告的《武汉武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本次部分要约收购具体实施的提示公告》） 

 

五、预受要约情况 

截至2012年7月3日15:00，预受要约数量合计117,974,090股。 

 

六、本次要约收购详细信息 

投资者如欲了解本次要约收购的详细信息，请查阅：2012年6月20日的载于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武汉武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要约收购报

告书》、《通力律师事务所关于武汉武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要约收购报告书之法

律意见书》及《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武商联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要约收购

武汉武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之财务顾问报告》、《武汉武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本次部分要约收购的特别提示公告》及6月21日公告的《武汉武商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本次部分要约收购具体实施的提示公告》。 

 

本次公告为要约收购武汉武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票的第二次提示性公告。 



 

 

武汉商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2年7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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